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定型试验规程编制说明 

  近几年来，由于电动自行车便捷、省力，价格低，受到人们的欢迎，市场不断扩

大，用户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为了迎合人们的口味，我国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取消了已经成为摆设的人力骑行功能，取消了脚踏、链条和飞轮，电池容量扩

大，速度提高、重量加大，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一辆摩托车。而我国最初对电动自行车的管

理没有及时到位，使得这类车辆基本上是以电动自行车的面目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 

2005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安全法》明确了符合电

动自行车标准要求的电动自行车作为非道路车辆可以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按照我国道路

交通管理，而超出电动自行车标准的，由动力驱动的这部分车辆则应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

因此须尽快制定我国电动摩托车标准和企业及产品准入机制，将电动摩托车产品纳入机动

车辆，进行规范管理。 

电动摩托车标准制定工作，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车辆分委会，摩托车分

委会共同组织，吸收行业相关的单位（包括摩托车企业，电动自行车企业，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检测机构，电动汽车企业、电池企业、电机企业）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共同讨论、

开展标准的制定工作。工作组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7 浙江星月神电动车有限公司 

2 
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 
上海摩托车研究所 

8 中炬森莱高技术有限公司 

3 中国轻骑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9 上海安乃达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4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10 天津清源电动车辆有限公司 

5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11 
国家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6 中国群升集团浙江千禧工贸有限公司   

2006 年 6 月 29 日在天津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讨论确定了首批制定的

6 项标准，并初步确定了 6 项标准的结构框架。六项标准分别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

便摩托车安全要求》、《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电动摩托车和

电动轻便摩托车能量消耗率及续驶里程试验方法》《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

术条件》《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定型试验规程》《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用

电机及控制器技术条件》 

其中《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定型试验规程》标准，由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上



海摩托车研究所）为主执笔单位，起草组成员共同参加标准的研究、讨论与试验证工作。 

1、标准的制定原则 

标准起草前，了解到目前国际上没有电动摩托车方面的标准，我们只收集到台湾的有

关电动脚踏车的标准草案。本标准的起草主要参照了现有 GB/T 18388-2005《电动汽车 定

型试验规程》、GB 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以及相关传统摩托车性能标准，

并结合目前我国电动摩托车的产品实际状况起草形成了该标准讨论稿。 

因考虑不限制电动摩托车的技术发展，标准初步暂制定为汽车行业标准，以指导和规

范电动摩托车新产品的设计定型试验。该标准规定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新产品

设计定型试验的实施条件、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判定依据以及试验报告所需的内容。 

2、标准起草过程说明 

    2006 年 6 月 29 日-30 日第一次会议，在天津召开标准起草工作组会议，讨论标准框

架和主要内容构成。 

2006 年 9 月 8 日-9 日第二次会议，在上海召开标准讨论会，对形成的标准草案进行

讨论，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王富昌副司长、于永波处长出席会议并作指导，参加会议的

还有上海、江苏、浙江省经委领导，中机车辆中心、4 个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无锡

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电动自行车企业及标准起草工作组单位，与会代表对包

括电动摩托车定型试验规程在内的 6 项标准进行了逐条的讨论。并听取了地方经委对电动

摩托车行业的发展以及标准起草的建议。 

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第二次会议上对标准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并针

对标准内容以及标准的可操作性采用 4 辆不同形式的目前称为豪华款的电动自行车（实为

电动摩托车）进行了试验验证，结合试验的情况，对标准进行了修改，形成标准草案第二

稿。 

2006 年 10 月 8 日-9 日第三次会议，在无锡召开电动摩托车标准研讨会及标准讨论会，

研讨会邀请了世界电动车协会主席陈清泉、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亚太电动车协会执行

委员周鹤良、公安部交通科学研究所应朝阳、电工协会电动车辆分会秘书长孙力及电动车

辆企业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位专家对电动车辆管理以及对标准制定的一些想法。研讨

会后对标准进行进一步讨论，产业政策司于永波、公安部无锡交通管理科学研究院应朝

阳 、吴云强出席会议，工作组成员以及特邀代表参加会议。 

会后，工作组成员单位星月公司提供电动车轮圈产品送钱江摩托车公司进行试验，同

时按照摩托车传统的振动试验方法进行整车试验。总结在台架上进行振动试验的方法。 



2007 年 1 月 30-31 日，中国汽车技术中心及上海摩托车研究所两个标准主笔单位，

对整车的 5 项标准进行了一次统稿，确定了最后的征求意见稿，发工作组成员单位征求意

见。 

3、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主要规定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新产品设计定型试验的实施条件、试

验项目、试验方法、判定依据以及试验报告所需的内容。 

3.1 标准名称：由最初的《电动摩托车定型试验规程》，经多次讨论后按照摩托车

标准体系修改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定型试验规程》 

3.2 标准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带有电驱动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3.3 实施条件： 

规定了定型试验前制造厂需提供的文件，及试验的终止条件。 

3.4 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和评定依据 

定型试验包括强制性标准规定项目试验、整车性能试验和可靠性试验 3 个部分。 

其中强制性标准规定项目按传统摩托车强制检验项目的要求进行。整车性能试验包

括整车基本参数测量、安全要求、动力性能、能量消耗率和续驶里程以及电磁场辐

射强度。可靠性试验按《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中的相关规

定执行。 

     3.5  试验程序：规定了定型试验进行的程序。 

   3.6  试验报告：规定了定型试验报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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